	当事人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
	914104000949049903

	案件名称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6·8”一般容器爆炸事故行政处罚案（单位）

	处罚决定书文号
	（平）应急罚〔2025〕42号

	处罚决定时间
	 2025 年 11月 5日

	处罚结果
	对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处人民币伍拾伍万元（5500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罚事由
	2025年6月8日22时43分许，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空分装置低压氮气球罐底部突然撕裂发生容器爆炸，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36.8285万元（不包含事故罚款）。

这起事故经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6·8”一般容器爆炸事故调查组调查，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批复（平政文〔2025〕46号）：“一、原则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的原因分析和性质认定。二、原则同意事故调查组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要按照相关管理权限和处理程序依法依规实施。处理结果按照规定时限书面报(抄)送平顶山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及其他有关部门。”《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关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6·8”一般容器爆炸事故调查处理意见的请示》（平应急〔2025〕73号）：“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是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并建议其向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深刻检查。”

	处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其他
	


